
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

重组上市的说明

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吴根红、

江源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安徽三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竹科技”、“标的公司”）的 35%股权，并拟向华

菱津杉（天津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股份募集配

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重组管理

办法”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审慎判断，公司

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、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作出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

本次交易，公司拟向华菱津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。华菱津杉

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国资委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

根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审计、评估情况，并根据《重组管理办

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相关财务数据占比计算的结果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比例

资产总额与交易额孰高 464,239.20 18,326.00 3.95%

营业收入 415,794.63 20,862.94 5.02%

资产净额与交易额孰高 161,734.84 18,326.00 11.33%



注：1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安徽三竹的资产净额以现金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可

转债收购价格累计数作为计算指标，安徽三竹的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取自其已经审计的 2024
年度合并财务报表；

2.华菱线缆的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、营业收入取自其经审计的 2024年度财务报表。

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

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。

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交易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及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

本次交易前后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湖南国资委，本次交易不

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。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，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未发生变更。因此，本次交易不构成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

定的重组上市情形。

特此说明。

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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